
附件一 

       學年第一學期電機工程系 

大學部實務專題(一) / 五專部專題製作(一)課程 

學生分組暨指導老師同意書 

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註： 

1. 每組人數至多 5名。 

1. 本同意書一式三份(系辦公室、指導老師、學生各執一份)，應最晚於開學後

第一週週三中午前交至系辦公室，否則視為未確定指導老師。 

該組別全部學生本人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共同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二 

       學年第一學期電機工程系 

大學部實務專題(一) / 五專部專題製作(一)課程 

未確定指導老師學生組別名單 

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註： 

1 每組人數至多 5名。 

2 本名單應最晚於開學後第二週週三中午十二點前繳至系辦公室。 

3 同一組別成員填寫一張，不可重複填寫組別。重複填寫的組員將視為未繳交

組別名單。僅有一人未加入其他組別的學生，也必須填寫分組名單。 

 

選擇指導老師優先順序(由先至後填寫本系老師姓名)： 

 

順位 1                 

順位 2                 

順位 3                 

順位 4                 

順位 5                 

順位 6                 

順位 7                 

順位 8                 

順位 9                 

順位 10                 

該組別全部學生本人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

附件三 

       學年第二學期電機工程系 

大學部實務專題(二) / 五專部專題製作(二)課程 

更換學生分組或指導老師同意書 

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註： 

1. 每組人數至多 5名。 

2. 本同意書一式四份(系辦公室、原任指導老師、新任指導老師、學生各執一

份)，應最晚於開學後第二週週三中午前交至系辦公室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該組別全部學生本人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原任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任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任共同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